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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利益举报的制度现状与建构路径
———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的启示

柴瑞娟　周建树

摘要:公共利益举报制度是社会风险发现机制和发现能力的关键一环,更是构建重大社会风险防控机制的

重要举措.我国现行的举报规定散见于各行业的法律法规中,且主要针对私益举报进行规定和制度设计,
已经与公共利益举报的制度需求不相匹配.２０１９年国务院提出要在我国建立吹哨人即公共利益举报制

度,如何立法是我们当下面临的重要任务.邻国日本于２００４年颁布了«公益通报者保护法»,并于２０２０年

进行了修订,十几年来日本公共利益举报制度运行效果良好,对我国启示良多.我国应对公共利益举报制

度进行专门立法,明确保护主体和保护范围以保护正当公共利益举报行为,设置阶梯式举报程序并应在大

型机构内部建立举报机制,明确举报受理机关以强化运行权威性,强化公共利益举报者保护并减轻其责

任,明确对报复行为的罚则以强化对公共利益举报者的保护.
关键词:公益通报者保护法;公共利益举报;制度构建

DOI:１０．１９８３６/j．cnki．３７ １１００/c．２０２２．０３．０１３

一、重大社会风险防控下的公共利益举报制度:必要性与我国现状

社会前行中,各种给社会带来重大风险、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突发事件永远不会消失.这种突

发事件发生时,总是悄无声息以致难以察觉,待外界发现时,往往其破坏行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损失已经造成,生命或经济代价已经支付.为将其扼杀在早期阶段以免后续失控,我们必须变被动

为主动.只要我们能及时发现并感知这个社会任何神经末梢的异常,就能够快速压制并战胜它,从
而将代价控制在最小限度.但如果社会系统的基层在运转时抑制真实信息,则再强大的科技能力和

治理系统也难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各种风险和灾难,故提升我国社会的风险发现能力至为重要.在此

过程中,尽早获得真实信息以发现社会风险这个前提环节就异常关键,这就需要让居于社会各个角落

的人们面对社会异常和潜在风险敢于举报,而公共利益举报制度正是社会风险发现机制和发现能力

的关键一环,更是构建重大社会风险防控机制,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和社会治理水平的基础性制度

之一.
公共利益举报是指某个行业、领域或社团组织成员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主动向国家机关、社会

公众、新闻媒体等揭露内部弊端或违法行为,其实质是内部人员对所属机构组织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合理合法的举报.各国对公共利益举报称谓不同,美国称之为“吹哨人”,英国称之为“公共利益

披露”,日本称之为“公益通报”.对于公共利益举报,目前许多国家如美国、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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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日本等均已制定专门法律,为公共利益举报人提供举报途径、保护措施、救济机制等,如美国

１９８９年«吹哨人保护法»(WhistleblowerProtectionAct)和２００２年«萨班斯法案»(SarbanesＧOxley
Act),英国«１９９８年公共利益披露法»(PublicInterestDisclosureAct),日本２００４年«公益通报者保护

法»,澳大利亚«２０１３年公共利益披露法»(PublicInterestDisclosureAct２０１３)等.
我国当下并无专门的公共利益举报立法,只在食品、金融等行业分散规定有举报制度,具体如我

国«食品安全法»«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处理办法»«证券期

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等均有些分散规定,但现行的

举报制度主要针对公众个人私益举报而进行规定和制度设计,与公共利益举报的制度需求并不相匹

配.就其具体规定来说,多为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对举报保护缺乏详细的规定,对举报人的保

护乏力.从制度运行现实来看,举报人举报后,其财产权、人身权、劳动权屡屡遭到侵害而无从救济.
如２０１４年沃尔玛４名员工举报沃尔玛使用过期原材料制作熟食后惨遭辞退①.２０１９年９月国务院

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督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要“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建立‘吹哨

人’、内部吹哨人等制度,对举报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的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和严格保

护”,但截至目前具体的立法仍为空白.
为维护公共利益挺身而出的举报人在我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意蕴.随着现代社会运行的

日益专业化和复杂化,我国传统大政府小社会、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大包大揽的模式虽有其不可替代

的优势,但其面临的困境也越发明显:政府的监管和治理毕竟置身外部,其越来越难以发现各行业内

部、专业、潜藏的违法违规行为,政府囿于所获取信息的局限性,以该信息为基础的政府治理决策就很

容易产生偏差甚至错误,这种偏差和错误在我国大政府模式下,其负面后果和影响都难以估量.而公

共利益举报制度则有助于消解这种国家治理困局,其通过将各机构内部人员变身为自己的信息来源

渠道,可以有效解决政府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防止政府部门信息获取失衡以致决策偏差甚至失

误,故可有效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给“万能政府”减压.故公共利益举报制度理应成为政府部门决策和

社会治理的重要信息源和辅助力.从社会治理功能角度,允许和鼓励公共利益举报人的存在,至少也

可帮助政府警觉或规避可能存在的决策失误,减少因各方意见过于趋同一致而导致的偏差和冒进.
故综合而言,公共利益举报人制度在价值引导上,可倡导民众勇于维护行业规范、社会公义,捍卫社会

公共利益;在功能上,可填补政府治理不到位的空间,又可降低社会治理和监督的成本,提升国家治理

能力;在社会效用上,其可有效防止民众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因错误资讯或不法情事受到损害,从而直

接惠及百姓福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在公共利益举报法律制度立法方面,邻国日本先行一步.日本于２００４年颁布了«公益通报者保

护法»,对公共利益举报制度进行了详细规定,并于２００６年正式施行,近２０年来日本公共利益举报制

度运行效果良好.为避免“举报”一词的负面色彩,日本采用了一个更为中性的词汇即“通报”来指称

“举报”.２０２０年６月,日本对«公益通报者保护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制度更加完备.«公益通报

者保护法»不仅是雇员在对雇主的忠诚义务和公民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义务之间利益权衡和价值选择

的结果,更是反映了日本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自其问世近２０年来,它不仅有效保障了公益通报者

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从而极大鼓励了劳动者们不惧报复勇于举报,更在客观上起到了扩大公众参与

社会治理、弥补政府监管和治理缺口以及提升政府监管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重要作用②.同属

亚洲文化,日本立法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而言不乏可借鉴之处.是故,下文围绕日本公共利益举报制

度的主要架构及其启示借鉴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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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琳:«为举报者撑起“安全伞”刻不容缓»,«工人日报»２０１４年９月７日.
山田将之:«日米における内部通報内部告発の奨励保護制度»,«法と経済のジャーナル』»２０１４年第７号.



二、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的主要制度及实施效果

(一)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的出台背景

在日本,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单位,普遍奉行终身雇佣制及年功序列制,员工的基本工资随员工

本人的年龄和企业工龄的增长而增加.故日本社会中集体意识极为强烈,个人利益服从于所属集体

的利益,和谐一致高于个性主张①.集体主义的盛行同时也发展出“不辱及所属团体”的思想,因此

“背叛者”“告密者”“举报者”等在日本社会中均为负面的印象及评价.２０世纪末东海村JCO 临界核

泄漏事故使得日本首次导入公益通报的概念.１９９９年日本茨城县那珂郡东海村JCO 核燃料制备厂

发生一起核泄漏事故,２名工作人员死亡,６６６人被辐射污染.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记者会上表

示该事故是一起“完全可以避免的人为事故”.痛定思痛之下,日本政府加速推动«核能防灾特别措置

法»②立法工作,该法鼓励内部人员及时向外部举报组织的不法行为,并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甚
至还对报复举报人的雇主规定了刑事处罚.但由于该法规制对象狭窄,实际运用次数寥寥.

２０００年在内部举报人进行公共利益举报之下,东京电力公司瞒报丑闻事发,此事件也成为日本将

公益举报制度专门立法的契机.２０００年原日本通产省资源能源厅收到了两份内部举报信,信中举报

东京电力公司在对下属核电厂进行维修和检查时,发现了一些反应堆管道有裂痕,但未按规定向核安

全管理部门报告,也没有及时检修.原日本通产省迅速成立专项审查委员会展开调查.结果公布后,
董事长、社长等５名东京电力公司高管相继辞职,东京电力也在次年４月关闭了１７座反应堆以备彻

底检查.该事件后,社会公众开始意识到企业不法行为的严重程度以及内部举报的关键作用,要求政

府部门加大企业监管力度.同时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引用美国及英国的立法例,倡议公益通报者

保护制度及立法的必要性.日本内阁府下属的消费者事务厅在其«２１世纪消费者政策报告书»中也强

调公益通报者保护制度建立与完备的重要性③.于是在社会氛围的凝聚与催生下,日本«公益通报者

保护法»于２００４年立法通过,并于２００６年起开始施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背叛者”“告密者”“举报

者”等在日本社会传统中均为负面形象,极不受欢迎,因此在立法过程刻意采用具有正面意义的“公益

通报”用语,以求颠覆日本人民对于内部吹哨行为所引发的“背叛者”“告密者”“举报者”的联想,这也

显示出日本官方积极立法保护吹哨人、进而矫正企业种种不法行为的决心.
(二)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的主要内容

２０２０年６月日本对«公益通报者保护法»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修订④,该法的目的是通过规定以公

益通报为理由解雇举报者的行为无效,以及制定企事业单位及行政机关对公益通报应采取的措施来

保护公益通报者,同时保护国民生命、身体、财产及其他利益,助力国民生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健康

发展⑤.修订后其第一章明确了该法的立法目的和相关定义,第二章规定了公益通报程序及对公益

通报者的保护制度,第三章规定了企事业单位及行政机关的主要义务,第四章设定了内阁总理大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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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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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第五章设置了相关处罚规则.大体而言,其主要制度架构和内容如下:

１．立法目的与概念界定.该法以保障公益通报者为主要宗旨,禁止雇主滥用解雇权,使通报者免

于不利益待遇,勇于进行通报行为,从而促使企事业单位遵循法律,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该法第２
条将“公益通报者”定义为“从事公益通报行为的劳动者、离职劳动者或者管理人员”.“劳动者”是以

日本«劳动基准法»第９条的定义为基准,指“不分职业种类而被企事业单位雇用,并受领薪资的人”,
除正式职工外,还包含非全日制职工、兼职职工、派遣职工、已退休职工以及公务员等.管理人员包括

法人的董事、执行者、参与会计、监察员、理事、监事和清算人,以及其他依据法令从事法人经营的人员

等.此次修订对公益通报者进行了重新定义,在原有的劳动者范围之外增列了另外两种类别:一是离

职不超过一年的离职劳动者;二是管理人员,主要是考虑到由离职员工、企业董事、经理人等高层管理

人员进行举报,是揭发企业违法事实的重要途径.将这两者纳入«公益通报者保护法»保护范围,具有

必要性和可行性.
所谓“公益通报”,是指劳动者不以获得不正当利益、损害他人或者实施其他不正当行为为目的,

在提供劳务单位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举报事实”的情况下,向该单位或者有权处分该“举报事实”的行

政机关或者被认为有必要向其通报该“举报事实”以防止损失扩大的第三方通报的行为.“举报事实”
是指下列违法事实:其一是涉嫌触犯«刑法»«食品卫生法»«证券交易法»«农林规格法»«大气污染防治

法»«废弃物处理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违法犯罪事实;其二为兜底性规定,违反有关保护个

人生命或身体、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环境、确保公平竞争及其他保护国民生命、身体、财产及其他利

益的法律的犯罪行为及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均可成为举报事实.如果举报人通报的事实不在上述范

围内,则不受«公益通报者保护法»保护.与之前立法相比,此次修订新增了“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
无疑是对举报事实范围的一次积极扩充.这意味着之前不为«公益通报者保护法»认可的、尚未达到

犯罪程度的不法行为,只要达到应受行政处罚的程度即可成为举报事实.

２．公益通报程序.根据该法第３条,因考虑到公益通报可能损及企事业单位自身利益及名誉,且
难以控制其影响程度,公益通报依受理举报机关不同可分为“企事业单位内部通报”“行政机关通报”
以及“第三方外部通报”.“企事业单位内部通报”是指劳动者向劳务单位的主管、干部或从业人员等

进行通报.“行政机关通报”是指劳动者向对举报事实有处分、劝诫权的行政机关①进行通报.而“第
三方外部通报”是指劳动者向其认为有必要予以通报以防止损失扩大的上述企事业单位及行政机关

之外的第三方如媒体、消费者团体等进行通报.«公益通报者保护法»在衡量举报事实的真实性、严重

程度以及对企事业单位损害大小的基础上,采取了内部通报优先原则,设置了鼓励劳动者先尝试内部

通报途径、再循序往外部通报的制度.不同通报程序对通报要件和严格程度的要求亦不相同,内部通

报要件最为宽松,第三方外部通报的要件最为严格.从通报程序及要件宽松程度来看,«公益通报者

保护法»鼓励劳动者在进行通报时优先选择内部途径.该制度是在归纳整理了司法实务上为了保障

举报人免受不利益待遇所发展出的判例法理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的,同时也吸收借鉴了英美相关法律

的有益经验.从日本消费者事务厅汇集编撰的«公益通报参考判例集»来看,司法实践中日本各级法

院对于内部通报优先原则也十分认同,在判断劳动者向行政机关或第三方进行通报的正当与否时,通
常会考量其之前是否曾选择向企事业单位内部进行通报②.

３．对公益通报者的保护措施.«公益通报者保护法»为公益通报者提供了解雇无效、劳务派遣合

同终止无效及禁止不利益待遇三项保护措施:(１)考虑到解雇对公益通报者有重大不利影响,为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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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央、地方行政机关及其附属单位、地方自治团体、接受政府委托执行业务或补助的相关单位,但不包括国会、法院、内
阁或议会等.
日本消费者事务厅官网,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ystem/whisleblower_protection_system/overＧ
view/pdf/overview_１９０６２８_０００３．pdf,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２月３日.



护公益通报者的工作权,该法第３条规定了当通报者符合前述保护要件时,雇主因其通报行为而为的

解雇行为无效,即禁止雇主滥用解雇权;(２)该法第４条规定当通报者符合前述保护要件时,用工单位

解除劳务派遣合同的,该解除行为无效,派遣单位除了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终止行为无效外,也可以

向其请求损害赔偿;(３)该法第５条参照«劳动合同法»第１４条的调职转任及第１５条的惩戒规定,规
定企事业单位不得以通报者所为公益通报行为违反命令或诚实义务为由,给予惩戒处分或其他不利

益的待遇.所谓“不利益待遇”不仅包括该法明文规定的降职、减薪等惩戒处分,也包括法律上或事实

上行为的不利益待遇,例如在人事升迁或涨薪方面的差别对待、无理由禁止上班等等.派遣劳动者也

适用本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可以此为由要求派遣单位更换派遣劳动者.

４．公益通报者、企事业单位及行政机关的义务.«公益通报者保护法»还明确规定了公益通报中

各方主体即公益通报者、企事业单位及行政机关各自的义务:(１)就公益通报者而言,其必须努力避免

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或公共利益,如果未履行该义务而造成他人正当利益或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则需

要负民事或刑事责任.公益举报内容一般包括第三方个人信息(例如医院患者的姓名和病史)、商业

机密信息、国家安全信息等等,如果这些信息不小心传播开来,可能会给个人、企事业单位乃至国家带

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做好信息管理工作也是通报者义务的重要内容.此外,公益通报者必须不

以“不正当目的”进行举报.这里所说的“不正当目的”,包括以敲诈财物为目的、以损害企事业单位的

信誉为目的等等①.(２)就企事业单位而言,其义务有三:第一,对于举报事实应及时予以调查,如果

该事实确实存在应立即采取中止或改善措施,之后应将有无该举报事实的结论以及已采取的改善措

施等通知通报者;第二,设置内部通报制度②;第三,指定专人负责公益通报,并向全体员工公示.
(３)就行政机关而言,其受理公益通报后应进行必要的调查,如果确有违法情事则应采取法律措施或

者其他适当措施.如果公益通报者向无权限的行政机关通报,受理通报的行政机关应对通报者指示

正确对象.此外行政机关在受理公益通报时,必须对“劳动者”“不正当目的”“举报事实范围”“已发生

或即将发生”“有相当理由认为”等关键要素作出正确判断,切实保障公益通报制度的有效运行.较之

以往立法,此次修订为企事业单位增设了设置内部通报制度和指定专人负责公益通报这两项全新

义务.

５．对管理人员作为公益通报者时的特殊规定.由于管理人员身份的特殊性及对企事业单位负有

的忠诚勤勉义务,其公益通报要件与一般劳动者相比有些许差异.在企事业单位内部通报方面,两者

并无区别.在行政机关通报方面,管理人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才可向有权处理该举报事项的行

政机关进行通报:一是虽然自己努力采取了调查纠正措施,但该举报事实仍然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

生;二是有合理理由相信该举报事实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且个人的生命或身体或财产遭受损害或

者有遭受损害危险.而在第三方外部通报方面,管理人员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可向第三方进行外部

通报:第一种情况是虽然自己努力采取了调查纠正措施,但该举报事实仍然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
且有下列情形之一:(１)有合理理由相信如进行企事业单位内部通报或行政机关通报,将受到解聘、降
薪及其他不利待遇的;(２)有合理理由相信如果进行企事业单位内部通报,将可能导致与该举报事实

有关的证据被毁灭、伪造或者变造的;(３)企事业单位无合理理由要求管理人员不进行公益通报的.
第二种情况是有合理理由相信该举报事实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且个人的生命或身体或财产遭受

损害或者有遭受损害危险的.该法特别规定了管理人员的公益通报要件及被解聘时的损害赔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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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费者事务厅官网,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ystem/whisleblower_protection_system/reＧ
port/,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３日.
根据日本消费者事务厅制定的«民间企事业单位公益通报制度整备指南»,企事业单位需要制定应对公益通报的内部政

策,并设置接受通报的咨询窗口.日本消费者事务厅官网,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ystem/

whisleblower_protection_system/overview/pdf/overview_１９０６２８_０００３．pdf,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３日.



权.作为管理人员的公益通报者,因做出公益通报而被经营者解聘的,可以向该经营者请求赔偿因解

聘而造成的损害.

６．公益通报者的免责条款.当劳动者进行公益通报尤其是外部通报时,其获得证据的手段可能

不合法,或者可能会因泄露秘密导致雇主名誉受损,从而受到雇主的追诉.而以往«公益通报者保护

法»并没有就是否免除通报者的法律责任予以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者进行公益通报的积

极性.此次修订在该问题上有所进步,其规定了公益通报者的免责条款,根据该条款,经营者不能以

因公益通报行为而遭受损害为由,向做出该公益通报的通报者要求赔偿.但是该条款过于笼统,只是

规定了因公益通报受损者不得要求赔偿,未详细说明如果公益通报行为违法时通报者是否免责的

问题.
(三)«公益通报者保护法»的实施效果

自２００６年«公益通报者保护法»施行以来,日本各行政机关每年平均受理约８０００件公益通报,其
中有５０００件左右需要予以纠正查处①.２０１６年值该法施行１０周年之际,为了切实把握民间企事业

单位和劳动者对该法的认知状况和公益通报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日本消费者事务厅分别针对３５００
家企事业单位和３０００名劳动者进行了科学详细的实态调查②,调查项目包括对«公益通报者保护法»
的认知状况、企事业单位引进内部通报制度的措施状况(咨询窗口设置、内部政策内容等)、为了提高

公益通报制度实效性而采取的措施等.
相对于大企业③而言,中小企业对«公益通报者保护法»的认知并不充分.在参与调查的３５００家

企事业单位中,有９５％的大企业对该法较为了解,更有９９％的大企业已经引进了内部通报制度;而只

有６０％的中小企业对该法有一定的认知,且只有４０％的中小企业引进了内部通报制度.未引入内部

通报制度的理由主要包括不了解何为内部通报制度(３１％)、并非法律上的义务(２６％)、不知道如何引

入该制度(２８％)、人手不足(１７％)、感觉没有必要(１７％)、同等规模的其他企业也未引入该制度

(１５％)等.而在劳动者方面,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只有不到半数的受访者对于«公益通报

保护法»有所了解,这说明该法在劳动者中的普及程度尚有许多提升空间.
即使是引进内部通报制度的企事业单位,其运行状况也各不相同.其中绝大多数的企业都在单

位内设置了通报窗口,内部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设置咨询及通报窗口(９７％)、保护通报者隐私

(９２％)、禁止不利益待遇(８３％)、规定调查措施(６１％)、纠正措施及预防再发策略(６３％)等.通过推

行内部通报制度,企事业单位在抑制员工违法行为、发挥企业自净作用、为员工提供安全的举报环境

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高企事业单位内部通报制度的实效性

和可靠性,企事业单位和劳动者分别提出了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在劳动者看来,保护通报者隐私

更有利于鼓励其勇于举报,因此提出了诸如规定联系人的保密义务、接受匿名举报等对策.而在企事

业单位看来,若想提高内部通报制度的实效性,不仅需要保护好通报者隐私,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宣传

力度,让更多员工深入了解该制度的重要性.
在该调查的最后一部分,调查者列明了若干可能有助于完善公益通报制度的措施供受访者选择.

在企事业单位看来,排在第一位的必要措施是彻底保密、确保举报人的匿名性(４４％);第二位的是加

大普法力度,使经营干部和普通员工充分认识和理解«公益通报者保护法»的宗旨和内容(３１％);第三

位的是把受保护的范围扩大到离职者和董事(２１％);其后分别是确保各企事业单位均具备足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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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费者事务厅官网,«行政机関における公益通報者保護法の施行状況調査の結果について２０１４».
日本消费者事务厅官网,https://www．caa．go．jp/policies/policy/consumer_system/whisleblower_protection_system/reＧ
search/pdf/research_１９０９０９_０００１．pdf,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３月６日.
日本对于大企业有严格划分标准:在制造业,从业人员３００人以上或资本额３亿日元以上;在批发业,从业人员１００人以上

或资本额１亿日元以上;在零售业,从业人员５０人以上或资本额５０００万日元以上;在服务业,从业人员１００人以上或资本

额５０００万日元以上.



自净作用的内部机制(１９％)、要求公益通报接收方(包括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第三方等)及时采取

有效的调查纠正措施(１５％)、规定通报者违法举报免责(１５％)等.而在劳动者看来,最应该完善的举

措是把受保护的范围扩大到离职者和董事(３９％),其二是彻底保密、确保举报人的匿名性(２７％),与
之并列的是规定违法犯罪行为之外的举报事实也应受到保护(２７％),其后分别是规定通报者违法举

报免责(１９％)、加大普法力度、使经营干部和普通员工充分认识和理解«公益通报者保护法»的宗旨和

内容(１８％)以及减轻向行政机关或第三方外部通报的难度(１４％)等.

三、我国公共利益举报制度的具体建构

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已经施行了１６年,该法虽存在许多亟待完善之处,但其１６年来确实为

日本的公共利益举报者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任何一部法

律都不可能一出台便尽善尽美,必须经过时间和实践的长期检验,才能日臻成熟.从«公益通报者保

护法»２０２０年修正案内容来看,其制度架构越发完备.相比之下,正如前所述,我国对于举报人的规定

目前散于各项法律文件当中,零碎不成体系,规范和执行力度均甚为欠缺,且对公共利益举报并无专

门规定.２０１９年国务院明确要建立“吹哨人”、内部举报人等制度,对举报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

险隐患的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和严格保护,但截至目前该项立法并没有出台,如何构建我国的公共利益

举报制度,是我国接下来面临的任务.
由于公共利益举报行为的特殊性,其举报信息可能涉及敏感领域,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往往难以

将举报行为定性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善举从而得到有效保护.无论是从保护公共利益举报人合法

权益、避免勇于举报的英雄们“流血又流泪”的微观层面,还是从完善国家治理机制及加强社会监督功

能的宏观层面来说,制定一部全面规范公共利益举报的法律都势在必行.而日本与我国在历史文化、
法律道德方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作为在公共利益举报制度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先行一步的国家,其经

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我国应对公共利益举报制度进行专门立法

公共利益举报制度涉及一系列制度的建构,具体包括公共利益举报人的认定、举报内容的认定

(即该举报内容是否关涉公共利益)、举报动机(是个人私怨还是秉持公心)、公共利益举报人的举证和

责任承担、举报的受理机构(可以向谁举报、哪些机构有权受理举报)、举报受理机构的调查跟进与反

馈、恶意举报的限制、对举报人保护和激励的措施、对报复公共利益举报人行为的惩戒与限制、对被报

复的举报人的赔偿等.其涵盖的内容繁多,必须进行专门立法.与此同时,在构建这些具体制度时,
还必须细化,才能使得制度具有可操作性,从而真正起到保护公共利益举报人的作用.从公共利益举

报人角度而言,专门立法亦可使公共利益举报人快速便捷的获知并明晰自己的权利和保护措施,这对

举报人和潜在举报人而言,无疑是最直接的激励.当下我国举报立法按照行业进行分散规定的做法

并不可取,其将立法碎片化,加大了举报者获知自身权利的难度,也消解了制度的体系性、完整性和保

护力度,故极有必要改变当下做法,将公共利益举报的各项具体制度在一部专门立法中明晰完整的进

行系统性规定.对公共利益举报进行专门立法,不仅日本如此,美国、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等亦是

如此,众多国家如此一致的选择,自是有其理由和必要性,这种做法可资借鉴.
(二)明确保护主体和保护范围以保护正当公共利益举报行为

如前所述,在２０２０年修订之前,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将“公益通报者”仅限定为正式职工,除
此外的企业董事、经理人、交易相对人等均不受该法保护.在日本十余年的实践经验中,经常出现离

职员工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着巨大压力进行举报,却得不到«公益通报者保护法»保护的案件.有

鉴于此,在２０２０年修订时其将公益通报者范围扩大为劳动者、离职一年以内的离职劳动者及管理人

员,保护范围进一步扩大.我国立法时当以此为鉴,至少应考虑将以上三类人员纳入保护范围,且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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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很多外部人员也可能获知某一机构的内部信息,故对公共利益举报人不应

有身份上的限制和要求,内部抑或外部人员的身份不应成为衡量是否应受法律保护的标准,只要其举

报信息的内容事关公共利益,即应纳入公共利益举报立法的保护范围.
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将举报事实范围限定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不得为了获得不正当利益、

损害他人等为目的,该规定将公共利益举报区别于一般的举报.一般的举报多因私益受侵害而为,这
两种不同类型的举报有着本质区别,两者在举报主体、举报对象和领域、受报复风险和受保护需求等

众多方面均有重大差异,无法在同一立法中加以规定.故我国公共利益举报立法时也应将举报范围

明确限定为关涉公共利益,如关涉公众生命安全、身体健康、财产及其他公众利益的事件,且此类行为

应具有重大风险,对公众生命健康、公共安全等具有严重威胁,以区别于一般的举报行为,其他举报行

为则由其他法律进行规定.
此外还需尤其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举报≠泄密.因为公共利益举报人不仅可能向国家机构举报,

也可能向媒体、公众等举报,为避免无关公益的不当举报和披露,故举报的内容范围也是有一定限制

的,当然这种限制非常少,主要限于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各国的立法也大多规定,如果举报内容涉

及国家机密等,则这种举报无法获得举报人保护法的保护,反而很可能会面临法律责任的承担.
(三)设置阶梯式举报途径并要求大型机构内部设置举报机制

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将公益通报按照不同的受理举报机关分为“企事业单位内部通报”“行
政机关通报”以及“第三方外部通报”.该法对这三种通报途径规定了不同标准的法定通报要件,并采

取了内部通报优先原则,这种模式在日本十余年的运作中已经展现出了充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这

种做法我国可加以借鉴.此外,日本在２０２０年修订时要求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事业单位需设立完善的

内部通报机制并指定公益通报对应业务从业人员.日本«民间企事业单位公益通报制度整备指南»首
次以立法形式将设置内部通报机制规定为企事业单位的法定义务,企事业单位需要制定应对公益通

报的内部政策,并设置接受通报的咨询窗口①.无独有偶,在强制性要求企业内部设置举报程序问题

上,美国«萨班斯法»亦要求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建立举报接收程序,以便直接接收与会计、内部控制

和审计事项的举报和调查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要求所有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协会禁止任何未建

立内部举报程序的公司上市.澳大利亚２０１９年通过的«财政部法律修正案(强化举报人保护)»也将

企业内部设置举报程序和制度作为企业公司治理的法定义务③.因此我国完全可以借鉴此类模式,
更加注重发挥企事业单位的自净作用.

如果将设置公共利益举报制度视为公司治理的一种手段,它在遏止企事业单位的不法行为、促进

其合法经营之外,还可以强化劳资关系间的信任与认同,使企事业单位提升经营效率.从这个角度来

说,导入企事业单位内部公共利益举报制度,并以其为优先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就需要根据不同的

举报受理单位而制定不同标准的举报要件.日本在设置举报要件时主要是从通报目的、内容真实性

以及手段相当性这三方面来考虑的,我国立法时应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扎根司法实务经验,
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法定举报要件.

我国可考虑将内部举报负责机构和举报程序的设置作为对大型机构的要求,机构规模越大,其若

出现问题潜在风险波及面就越大,小微企业可以免除此义务.因为对中小型企业而言,要设置达到此

种标准的内部举报机制会耗费相当规模的经济及人工成本,对企业而言是一种“并无太大必要”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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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支出①,因此对于内部举报机制的要求应当考虑到企事业单位的规模大小,比如对大型企业来说构

成强制义务,对中小型企业来说构成努力义务.如此机构会向员工传达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即机构建

立在道德基础之上,并真正致力于促进一种开放的文化,而举报人保护是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与此

同时应该对高层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包括如何有效处理举报、如何运营举报人“热线”等渠道,以及如

何向员工传达举报人政策是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有责任确保所有的员工

都了解和熟悉相关举报政策,对员工实施有效的培训,提供关于如何举报、可用的渠道和程序、个人如

何受到保护以及如何了解进展细节.在此过程中,通过海报、定期培训、员工入职培训、道德与守法沟

通、高级管理层的演讲、员工调查及认知测试等方式,逐渐使员工对机构举报程序的完整性、独立性和

有效性产生信心.只有强大的机构道德文化才能“从下到上”逐渐消除或者至少改善对公共利益举报

的阻碍.
(四)明确举报受理机关以强化运行权威性

明确了公共利益举报人身份和内容问题,就需要设置明确的受理举报的机构和程序,即向谁举报

及如何举报的问题.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２０２０年修订时将内阁总理大臣设置为最高主管机关,
其目的就在于维护法律权威,督促行政机关高效履职.举报受理机关在公共利益举报制度运行过程

中担负着“定海神针”般的重任,其应该更加积极地发挥功能,如:(１)提供关于公共利益举报的法律信

息,进一步拓宽公共利益举报者保护制度的咨询途径;(２)定期对公共利益举报法律制度的实施状况

进行调查,并进行企事业单位内部举报机制的跟踪调查;(３)按照公共利益举报者的需求为其推荐适

当的纠纷解决程序和行政机构;(４)对于公共利益举报者投诉行政机关对其通报采取不适当应对措施

的案件,在向该行政机关确认的基础上,提醒该行政机关并监督其寻求适当的应对措施等等.综合以

上职能因素考量,在中央层面设立专门受理公共利益举报机构,并实行各地垂直管理也就极有必要.
再兼公共利益举报者多为机构职员,常因其举报行为被处以解雇、降薪、调职等工作上的不利益待遇,
因此在立法时可将主管机关规定为在中央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地方为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局,以保障举报者的合法权益.此外,由于公共利益举报范围涉及消费安全、环境安全、职场安

全等各行业领域,因此可考虑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接受公共利益举报后,再协调安排各领域主管

机关依其职能对公共利益举报案件跟进调查.
(五)强化公共利益举报者保护并减轻其责任

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２０２０年修订后对公共利益举报者保护措施仍显不足,对于各国普遍赋

予举报人的奖励、允许匿名、再就业安排、允许索赔等,或规定力度不足,或根本没有规定,这也是«公
益通报者保护法»屡受批判的原因之一.公共利益举报人用自己来保护更多人的利益,其自身也理应

受到保护.公共利益举报人制度的成功从根本上立基于完善的举报人保护机制之上,故全方位构建

对公共利益举报者的保护机制也就势在必行.
首先,要允许公共利益举报者匿名举报.我国一向不允许匿名举报,以致很多潜在的公共利益举

报者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选择了噤声.纵观我国各省出台的各种举报规定,为数不多的对匿名举报持

开明态度的是«上海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其明确规定:食品安全举报分为实名、隐名、匿名三

种,匿名举报,是指举报人以不署名或不提供其真实姓名或名称,并且也未提供其他能够辨别其身份

的信息和联系方式,使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无法与之取得联系的形式反映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或违

法犯罪线索②.匿名举报是举报人自保的重要措施,衡量是否为有价值的举报的标准应该是其举报

材料和举报信息,而并非是具名还是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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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应该给予公共利益举报者重奖.我国当下对举报者的奖励力度偏低,即使是金融证券领

域,如«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中就明确规定,一般奖励金额不超过１０万元,举报

在全国有重大影响或涉案数额巨大的案件线索,最高不超过３０万元,内部知情人员提供了重大违法

案件线索,经调查属实的,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６０万元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证券市场的

奖励力度,２０１８年美国证监会向一名举报人发出３９００万美元奖励,创下了当时美国举报人制度设立

以来最高奖金纪录.２０２０年６月其向一名举报人奖励了５０００万美元,使得历史纪录再创新高.而仅

仅是短短４个月后的１０月,美国证监会又向一名举报人支付了１１４亿美元的奖励,再次刷新了该机

构有史以来的奖励纪录②.举报人为了公共利益,将自身职业、家庭甚至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无论从

社会公义,还是鼓励举报人角度,都应对其予以重奖.古训曰“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

赎人矣”③,公共利益举报人立法当以为鉴.
再次,应该明确公共利益举报者的免责条款.公共利益举报者在进行举报时,可能违反其他法

律,如以不当手段取得证据可能涉及泄密,通过媒体等第三方进行通报可能涉及名誉毁谤等.正是考

虑到这些情况,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２０２０年修订时规定了公益通报者的免责条款,经营者不能以

因公益通报行为而遭受损害为由,向做出该公益通报的通报者要求赔偿,此种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制

定免责条款有利于鼓励公共利益举报者们不惧报复而勇于举报,有利于扩大公众参与及弥补监管缺

口,有利于提升监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因此我国在立法时应尤其注重免责条款的制定问题,可规定

公共利益举报者在从事公共利益举报行为时若涉及不法情事,可依其协助调查程度,免除或减轻处

罚,或者适当减轻公共利益举报者的举证责任,更多地将举证的重心挪向企事业单位.
此外还应规定公共利益举报者救济制度,当公共利益举报者因企事业单位施加的不利益待遇而

遭受经济上、身体上或者精神上的损害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必要时还可以请求法律援助、心理咨询

等支持措施.另外,即使法律要求不能解雇举报人,但囿于种种因素如同事的疏离、晋升的不利、被边

缘化等,公共利益举报人举报后一般很难继续在原单位工作下去,甚至很难在该行业中立足,故国家

有必要对其进行就业安置,由于举报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国家对其另行安排工作也并非难事.此外

举报后遭同事的排斥、疏远、孤立在各国都非常普遍,针对这种隐形伤害,英国«２０１３年企业与监管改

革法»规定,举报人有不受同事和雇主损害的权利④,之后通过判例确立了其他同事的个人责任,以及

如果雇主对此不作为的话,要承担替代责任⑤,这种做法可资借鉴.
(六)明确对报复行为的罚则以强化对公共利益举报者的保护

日本«公益通报者保护法»并没有规定对举报者为不利益行为的企事业单位的罚则制度,２０２０年

修订后在此方面亦进步不大,只是增设了两点:其一为对违反保密义务的公益通报对应业务从业人员

处以３０万日元以下罚款;其二为对未按规定向内阁总理大臣报告其内部通报机制实施状况或者作虚

假报告的企事业单位处以２０万日元以下罚款.这招致了日本各界的不少批评⑥.仅仅规定企事业单

位不得以公共利益举报者违反命令或诚实义务为由,给予其惩戒处分或其他不利益待遇,而不设置处

罚条款,这对于企事业单位而言是没有威慑力的,此况下对于公共利益举报者的保护也很容易沦为一

纸空文.从各国经验来看,对实施报复行为的企事业单位设置惩罚制度,将更加彰显公共利益举报制

度的功能———不仅能遏止企事业单位施以不利益待遇乃至报复行为,而且还能保障举报者的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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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从对不利益待遇及报复行为的抑制目的来看,对于情节较轻的案件,应该导入对企事业单位的行

政措施,包括提出建议、进行指导等,对于重大且恶劣的案件还应该规定行政、民事乃至刑事处罚,以
此遏制针对举报者的报复性行为.我国立法时可将针对公共利益举报者的各种不利益行为和报复行

为,明确规定其罚则,例如可通过行政指导对企事业单位提出要求,或是通过定期公布违反规定的企

事业单位名称等行政措施以及追究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等,来抑制或吓阻企事业单位对公共利益

举报者施以不利益待遇和报复行为.

TheCurrentSituationandConstructionPathofPublicInterestWhistleＧblowingSysteminChina
—TheEnlightenmentofJapansPublicInterestWhistleblowerProtectionLaw

ChaiRuijuan　ZhouJianshu
(ShandongUniversitySchoolofLaw,Jinan２５０１００,P．R．China;

ShanghaiMunicipalCommissionforDisciplineInspection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Shanghai２０００３１,P．R．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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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awontheprotectionofpublicinterestwhistleblowersin２００４andreviseditin２０２０．Overthe
pastdecade,Japanspublicinterestwhistleblowingsystemhasachievedgoodresults,whichhasa
lotofenlightenmentforChina．WeshouldmakespeciallegislationonthepublicinterestwhistleＧ
blowingsystem,clarifythesubjectanditsscopeofprotection,setupstepＧbyＧstepreportingproceＧ
dures,requirelargeinstitutionstosetupwhistleblowingmechanisms,clarifytheadministrativeinＧ
stitutiontoacceptthewhistleblowing,strengthentheprotectionofpublicinterestwhistlers,reduce
theirresponsibilitiesandclarifythepenaltyforretaliation．
Keywords:PublicInterestWhistleblowerProtectionLaw;Whistleblowingforpublicinterest;InstiＧ
tution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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